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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通知 

宜府办发〔2023〕8号  2023年 2月 27日 

 

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宜阳新区管委

会、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市政府各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重大行政决策行

为，保证重大行政决策依法、科学、民

主，提高重大行政决策质量和效率，高

质量推进宜春法治政府建设，经市政府

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

定。落实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既是科

学、民主、依法决策的制度保障，也是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重要举

措，既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又有利于监督权力依法行使。一直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国务院、省

政府相继颁布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

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713 号）和《江

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

序规定》（省政府令第 247 号）等有关

规定；《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

于宜春市市本级政府性资金投资重大建

设项目若干规定〉等 10项制度的通知》

（宜府办发〔2020〕22 号）中专门明确

了宜春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事项决策程

序若干规定；各地各部门也相继制定了

有关规定，为强化决策责任，保证决策

质量，提升决策公信力和执行力提供了

有效制度保障。但从目前贯彻落实情况

看，仍存在决策程序不规范、个别决策

环节缺失等问题，制约了行政决策质量

和水平。各地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严

格遵守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提高依

法决策的意识和能力，善于运用法治方

式谋划工作，确保决策科学、程序正当、

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执行到位。 

二、严格履行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

序。重大行政决策制定应当履行公众参

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集体讨论决定和决策公布等程序。除依

法不予公开的决策事项外，承办单位应

当根据决策对社会和公众影响的范围、

程度，采取座谈会、听证会、实地走访、

书面征求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问卷调查、民意调查等便于社会公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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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方式听取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的期

限一般不少于 30日，因情况紧急等需要

缩短期限的，应当在公开征求意见时说

明理由；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决策

事项，承办单位应当组织专家、专业机

构论证决策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科

学性等；凡是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且涉及面广，实施过程中可能对社会

稳定、公共安全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的，

承办单位或负责风险评估工作的单位应

当组织评估决策草案的风险可控性；涉

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应当进行公平

竞争审查；承办单位要根据相关单位意

见、专家论证意见、风险评估报告、听

证报告以及公众建议等进行修改完善重

大行政决策方案，经本单位法制机构审

核，报本单位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形成

决策意见；须报请市政府研究决定的，

市政府办公室应对材料的完备性、规范

性进行初审，再转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应当保证必要的审查时间，

一般不少于 7 个工作日，未经合法性审

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一律不得提交

市政府讨论。 

三、健全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监管制

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实行目录管理，

各级各部门须于每年 1 月底前制定本年

度决策实施计划，并将拟提交市政府审

议的决策事项报送市政府办公室，由市

政府办公室制定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目录，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重大

行政决策作出后，承办单位应当通过政

府网站、微信公众号、新闻发布会等方

式进行政策解读，将重大行政决策主要

措施、实施步骤、职责分工、监督渠道

等信息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并通过抽样调查、跟踪调查等方式适时

开展事后评估，将工作进度、存在问题、

后续举措、决策建议等形成书面报告提

交市政府讨论，及时解决决策事项在执

行中遇到的问题，完善落实决策措施。

要加强重大行政决策档案管理，对已经

完成决策程序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

实行一决策一档案，将决策建议、公众

参与、风险评估、专家论证、合法性审

查、会议纪要等材料收集归档。各地各

部门贯彻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情

况纳入年度法治政府考核，对不依法履

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在考核中予以

扣分；对未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导

致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

响的，严肃追究责任。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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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实施宜春市中心城区 

标定地价成果的通知 

宜府办字〔2023〕13号  2023年 3月 9日 

 

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袁州区

人民政府，宜阳新区管委会，市政府

各部门： 

为进一步完善政府公示地价体系，

丰富土地市场价值参考标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

规 定 ， 按 照 《 标 定 地 价 规 程 》

（TD/T1052—2017）相关要求，结合我

市土地利用实际，我市组织完成了宜春

市中心城区标定地价制定工作，形成了

宜春市中心城区标定地价成果。 

本次标定地价是指以标准宗地为单

位，估价期日为 2023年 1 月 1日，分商

服用地、住宅用地、工业用地三种用途，

土地使用年期按商服用地 40 年、住宅用

地 70 年、工业用地 50 年，在现状开发

利用、正常市场条件下的土地价格。 

宜春市中心城区标定地价成果已经

专家评审验收通过，经市政府批准，现

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知 

 

附件：1. 标定地价公示信息表 

2. 商服用地标定区域及标准宗地布设图 

3. 住宅用地标定区域及标准宗地布设图 

4. 工业用地标定区域及标准宗地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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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标定地价公示信息表 

市县名称：宜春市                                       地价期日：2023年 1月 1日 

序

号 

标准宗地 

编码 

位置和 

名称 
用途 

权利 

类型 

宗地 

面积 

（m
2
） 

容 

积 

率 

开发 

程度 

设定 

使用 

年期 

标定地价 

备注 
地面价 

（元/ m
2
） 

楼面价

（元/ m
2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360902S5000101 

宜春市袁山

中路 703 号

（黄金之星

酒店） 

商务

金融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1005.45 3.96 

六通

一平 
40 15595 3938  

2 360902S5000201 

宜春市杨山

路 67 号（新

概念广告）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2000.71 1.88 

六通

一平 
40 8549 4548  

3 360902S5000301 

宜春市杨山

路（瑞景花苑

商业）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745.46 4 

六通

一平 
40 15663 3916  

4 360902S5000401 

宜春市宜春

南路 109 号

（宜春南路

中国银行）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5701.31 1.11 

六通

一平 
40 5713 5147  

5 360902S5000501 

宜春市高士

南路 283号 3

栋（青龙大

厦）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3844.25 2.87 

六通

一平 
40 12873 4486  

6 360902S5000601 

宜春市宜春

北路 899 号

（明月之都） 

商务

金融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9926.75 3.65 

六通

一平 
40 15616 4279  

7 360902S5000701 

宜春市袁山

公园大门南

侧（袁山公

寓）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4957.3 2.11 

六通

一平 
40 9218 4369  

8 360902S5000801 

宜春市宜阳

大道（喜来乐

大酒店） 

商务

金融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6517.2 2.27 

六通

一平 
40 9469 4172  

9 360902S5000901 

宜春市文体

路 193 号（赣

州银行）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3456 4.03 

六通

一平 
40 18243 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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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宗地 

编码 

位置和 

名称 
用途 

权利 

类型 

宗地 

面积 

（m
2
） 

容 

积 

率 

开发 

程度 

设定 

使用 

年期 

标定地价 

备注 
地面价 

（元/ m
2
） 

楼面价

（元/ m
2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0 360902S5001001 

宜春市学府

路北侧（金沙

广场） 

商务

金融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13077 2.64 

六通

一平 
40 10213 3869  

11 360902S5001101 

宜春市中山

东路 252 号

沿街商业（磷

肥厂周边）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6176.1 1.67 

六通

一平 
40 6556 3926  

12 360902S5001201 

宜春市锦绣大

道 218号（南

氏金时代）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7515.35 4.57 

六通

一平 
40 14769 3232  

13 360902S5001301 

宜春市宜春

南路 536 号

（华美宾馆）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35608.32 1.9 

六通

一平 
40 5987 3151  

14 360902S5001401 

宜春市明月

北路 999 号

（华凯酒店） 

商务

金融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16634.35 2.98 

六通

一平 
40 8885 2982  

15 360902S5001501 

宜春市清萍

公路、赣西批

发市场东侧

（冷链物流

中心）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11222.53 1.14 

六通

一平 
40 3472 3046  

16 360902S5001601 

宜春市袁州

大道 399 号

（宜春汽车

东站）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18297.32 4.06 

六通

一平 
40 11712 2885  

17 360902S5001701 

宜春市武功

山大道 268

号（维也纳酒

店）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19991.62 1.92 

六通

一平 
40 4035 2102  

18 360902S5001801 

东至规划路、

南至规划路、

西至规划路、

北至大唐四

路（赣西云数

据中心）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49259.02 0.93 

六通

一平 
40 1773 1906  

19 360902S5001901 

宜春市中山

西路（碧桂园

富佳超市）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20059.73 1.24 

六通

一平 
40 250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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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宗地 

编码 

位置和 

名称 
用途 

权利 

类型 

宗地 

面积 

（m
2
） 

容 

积 

率 

开发 

程度 

设定 

使用 

年期 

标定地价 

备注 
地面价 

（元/ m
2
） 

楼面价

（元/ m
2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0 360902S5002001 

宜春市宜春

南路 798 号

（一百购物）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3179.5 2.5 

六通

一平 
40 5695 2278  

21 360902S5002101 

宜春市机场

A 线北侧、规

划路东侧地

段（龙达公

寓）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20493.8 1.86 

六通

一平 
40 1933 1040  

22 360902S5002201 
七彩生活广

场以北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184.35 2 

六通

一平 
40 1941 971  

23 360902S5002301 

宜春市宜春

大道 723 号

二号办公楼、

人才公寓等

用地（昌黎学

校）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39555.6 3.1 

六通

一平 
40 2924 943  

24 360902S5002401 

宜春市经开

区春雨路以

南、宜商大道

以西（睿蓝汽

车）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72505.02 1.44 

六通

一平 
40 1532 1064  

25 360902S5002501 

宜春市经开

区经发大道

37 号（经开

区物流中心）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68499.89 1.08 

六通

一平 
40 1006 931  

26 360902S5002601 

宜春市宜商

大道 118 号

（六星汽车

城） 

商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51251.17 1.06 

六通

一平 
40 1021 963  

27 360902Z7000101 

宜春市中山

路以南（崇儒

小区）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33305.38 2 

六通

一平 
70 8518 4260  

28 360902Z7000201 

宜春市宜春

北路 99号

（鸿运星城）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28124.1 4.18 

六通

一平 
70 13674 3272  

29 360902Z7000301 

宜春市卢洲

北路 58号

（丽景滨江）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121376.31 2.5 

六通

一平 
70 9451 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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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宗地 

编码 

位置和 

名称 
用途 

权利 

类型 

宗地 

面积 

（m
2
） 

容 

积 

率 

开发 

程度 

设定 

使用 

年期 

标定地价 

备注 
地面价 

（元/ m
2
） 

楼面价

（元/ m
2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30 360902Z7000401 

宜春市高安

路 151 号（水

晶城小区）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33025.04 2.51 

六通

一平 
70 9833 3917  

31 360902Z7000501 

外环北路以

南、芦洲路以

西、青山路以

北（宜阳小

区）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176914.41 3.12 

六通

一平 
70 12322 3949  

32 360902Z7000601 

宜春市袁河

东路 888 号 

（金悦湾）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28863.82 2.31 

六通

一平 
70 9286 4020  

33 360902Z7000701 

宜春市文浦

路 996 号（东

湖花苑）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124732 3.03 

六通

一平 
70 11825 3903  

34 360902Z7000801 

宜春市袁河

路西 288 号

（江山帝景）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7355.05 4.07 

六通

一平 
70 14260 3504  

35 360902Z7000901 

宜春市宜春

南路 368 号 

（凤凰安居）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6042.95 4.61 

六通

一平 
70 13405 2908  

36 360902Z7001001 

宜春市中山

东路 758 号

（翠堤湾）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10023.48 3.72 

六通

一平 
70 13040 3506  

37 360902Z7001101 

宜春市袁州大

道 998号（悦

玲珑一期）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20133 2 

六通

一平 
70 7058 3529  

38 360902Z7001201 

宜春市画眉路

南侧、画眉小

学东侧地段

（盛世学府）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13761.36 1.46 

六通

一平 
70 6334 4338  

39 360902Z7001301 

宜春市高士

路 1238 号

（金鑫小区）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47559.21 3.43 

六通

一平 
70 13159 3836  

40 360902Z7001401 

宜春市秀江

东路 950 号

（阳光城檀

府）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65889.38 2.25 

六通

一平 
70 8513 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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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宗地 

编码 

位置和 

名称 
用途 

权利 

类型 

宗地 

面积 

（m
2
） 

容 

积 

率 

开发 

程度 

设定 

使用 

年期 

标定地价 

备注 
地面价 

（元/ m
2
） 

楼面价

（元/ m
2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41 360902Z7001501 

宜春市中山

西路 888 号

（水赛瀛台）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35329 3.36 

六通

一平 
70 9695 2886  

42 360902Z7001601 

宜春市学府

路 155 号（新

苑福邸）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5873.36 2.57 

六通

一平 
70 7230 2813  

43 360902Z7001701 

宜春市平安

路 698 号（御

景东方）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102072.7 2.56 

六通

一平 
70 7125 2784  

44 360902Z7001801 

宜春市袁州

大道南侧、塘

浦路西侧（墈

上小区）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42992.86 2.6 

六通

一平 
70 7822 3009  

45 360902Z7001901 

宜春市宜阳

西大道 66号

（金辉御苑）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27534.41 1.7 

六通

一平 
70 5192 3054  

46 360902Z7002001 

宜春市卢洲

大道延伸段

北侧、宝瓶湖

东侧（宝湖

城）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30672.3 1.4 

六通

一平 
70 4229 3020  

47 360902Z7002101 

宜春市中山

西路 998 号

（碧桂园明

月江南）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60824 4.48 

六通

一平 
70 9028 2015  

48 360902Z7002201 

宜春市袁州

大道南侧、塘

浦路东侧（东

方红小区）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61812.34 2.6 

六通

一平 
70 6217 2391  

49 360902Z7002301 

宜春市袁州

区宜湖路

289号（金湖

水岸）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46671.71 2.5 

六通

一平 
70 5567 2227  

50 360902Z7002401 

宜春市锦绣

大道（华泰花

苑）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132198.6 2.32 

六通

一平 
70 5420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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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宗地 

编码 

位置和 

名称 
用途 

权利 

类型 

宗地 

面积 

（m
2
） 

容 

积 

率 

开发 

程度 

设定 

使用 

年期 

标定地价 

备注 
地面价 

（元/ m
2
） 

楼面价

（元/ m
2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51 360902Z7002501 

宜春市靖安

路北侧、规划

一路西侧（碧

桂园凤凰城）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98804.03 1.2 

六通

一平 
70 2239 1866  

52 360902Z7002601 

宜春市宜春

南路 838 号

（创世纪千

年美丽二期）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16662.63 2.07 

六通

一平 
70 3079 1487  

53 360902Z7002701 

宜春市经发

大道 29号

2-1地块（创

维璟园）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24052.28 3.86 

六通

一平 
70 4929 1277  

54 360902Z7002801 

宜春市新

320国道以

北地段（天屿

花城樱花岛）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64687 2 

六通

一平 
70 3014 1507  

55 360902Z7002901 

宜春市经开

区金园路以

北 

城镇

住宅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126205.58 2 

六通

一平 
70 3109 1555  

56 360902G6000101 

宜春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

春风路 28号

（万申制药） 

工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56491.74 0.26 

六通

一平 
50 229 /  

57 360902G6000201 

宜春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春风

路（裕龙科技） 

工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40307.3 0.28 

六通

一平 
50 232 /  

58 360902G6000301 

宜春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春雨

路 16号（德尔

盛汽车） 

工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68016.65 0.14 

六通

一平 
50 228 /  

59 360902G6000401 

宜春市经济

开发区宜伟

路以东、春谐

路以北地段

（东恒科技） 

工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61316.57 1.19 

六通

一平 
50 230 /  

60 360902G6000501 

宜春市环城

南路 583 号

（江特电机） 

工业

用地 

出让土地

使用权 
23333 0.76 

六通

一平 
50 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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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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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市人民政府 

关于易必钧等同志正式任职的通知 

宜府字〔2023〕14号  2023年 3月 20日 

 

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宜阳新区管委会、明月山

温泉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易必钧、龚翼、曾春、易帮碧、黄国兵、罗文静、王祥、帅琼、张子文、艾红

云、王帆、熊灵芝等同志试用期满，经考察合格正式任职，任职时间从 2022年 1月

起计算。 

 

（此件主动公开） 

 

 

宜春市人民政府 

关于陈悦同志任职的通知 

宜府字〔2023〕17号  2023年 4月 7日 

 

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宜阳新区管委会、明月山

温泉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任命： 

陈悦同志为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挂职两年），挂职时间从 2023年 2月

起算。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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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市人民政府 

关于黄志强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宜府字〔2023〕20号  2023年 4月 21日 

 

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宜阳新区管委会、明月山

温泉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任命： 

黄志强同志为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 

杨丽霞同志为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挂职一年）； 

周杰同志为宜春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免去： 

李俊同志的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刘德萍同志的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职务； 

魏昕同志的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挂任职务； 

吴智魁同志的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挂任职务； 

曲佳枝同志的宜春丰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挂任职务。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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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召开第 38 次常务会议 

严允主持会议 
 

市长严允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38次常务会议，会议内容不予公开，特此说明。 

 

 

市政府召开第 39 次常务会议 

严允主持会议 

 

3月 17 日，市政府召开第 39次常务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全国两会精神，研究开展“产业赛道

招商比拼大会战”等事宜。市长严允主

持。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国

两会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

要任务，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

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深化重点

领域改革，全力推动消费、投资、出口

“三驾马车”共同发力，大力促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持续提高

人民生活品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

风险、金融风险，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

设，以实干实效践行衷心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精神，抓实抓

细新阶段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持续加强

疫情监测和常态化预警，推动常态化分

级分层分流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全力守

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认识新一轮机

构改革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改革方案上来，推动改革任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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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处。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

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聚力构建一流科

技创新生态，持续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

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强化企业科

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培

育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民主协商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引导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

无党派人士围绕中心大局，多献良策、

多出实招、多作贡献，为实现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凝心聚力、团结奋斗。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一露天煤矿

坍塌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分析研判重点

行业领域潜在的风险隐患，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不折不扣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作出的重

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好人之城”创

建，不断拓展内容、创新形式、丰富载

体，让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致“中国+中亚五国”产业与投

资合作论坛的贺信、复信希腊学者、致

第 36届非洲联盟峰会的贺电精神，扎实

做好新时代外事工作，全力推进我市高

水平对外开放。 

会议观看了2022年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警示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要求，以

警示片披露问题为镜鉴，织密扎牢宜春

生态环境安全屏障，努力在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宜春市

2023 年“产业赛道招商比拼大会战”活

动方案》。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聚焦“作示范、勇争先”目标定位，

抢抓机遇、选准赛道，锻造长板、补齐

短板，全力引项目、聚产业、争进位，

加速构建以工业为核心，农业、服务业

为支撑的一二三产协同发力的现代产业

招商新格局，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宜春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国（宜春）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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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召开第 40 次常务会议 

严允主持会议 

 

4 月 3 日，市政府召开第 40 次常务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研究提高 2023 年宜春市城乡困难

群众救助标准等事宜，市长严允主持。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在主持二十

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

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贯彻执

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

坚决维护报告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3年年会

贺信、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

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在俄罗斯媒体发表

的署名文章《踔厉前行，开启中俄友好

合作、共同发展新篇章》、同俄罗斯总

统普京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

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积极拓宽合作领

域、丰富合作内容、扩大合作成果，不

断提升宜春对外影响力和吸引力。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

生态优先理念，全面贯彻落实“三新一

高”重要要求，大力推进矿山生态环境

整治攻坚行动和整治规范矿产资源保护

开发利用专项行动，从严从实加强矿山

保护开发利用监管，有序推进绿色矿山

创建、矿山生态修复，真正让矿山既是

“金山银山”又是“绿水青山”。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关于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精神，

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紧贴实际、紧贴需求，紧扣中心大

局，强化组织保障、纪律规矩、作风要

求，深入基层、深入一线，问计于群众、

问计于实践，努力形成高质量高水准高

实效的调研成果。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叶建春省长

在宜调研讲话精神，坚持把壮大县域经济

作为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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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规划产业布局，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抓

好首位产业发展。要坚定扛稳粮食安全政

治责任，把春耕备耕工作作为当前农业工

作的重中之重，确保实现全市粮食生产

“稳面积、增产量、提质量”。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全省安全生

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有关

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

事故教训，深化重大隐患专项整治，进一

步加大打非治违力度，依法严惩一批违法

违规行为，推动问题隐患整改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要抓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安

全度汛。要抓好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

工作，全力维护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传达学习了《气象行政处罚办

法》《江西省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

象安全管理办法》，强调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做好两个《办法》

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加强对灾害性

天气的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执法检查和

监督管理，切实提升全市气象灾害防御

水平，增强全社会抵御气象灾害的综合

防御能力。 

会议研究决定，从今年 1 月 1 日起

提高 2023 年宜春市城乡困难群众救助

标准。会议指出，适当提高城乡困难

群众救助标准，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改善民生水平的重大举措，有利

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城乡困难群众的基

本生活。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政府召开第 41 次常务会议 

严允主持会议 

 

4月 17 日，市政府召开第 41次常务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研究打造产业链链长制升级版等

事宜，市长严允主持。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宜春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把发展

实体经济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坚定信

心决心做大做强制造业，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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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要积极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推

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大力度保障

和改善民生，不断提高城乡发展平衡性、

协调性。要牢牢把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

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

以学促干上见实效。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

述，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扎实做

好国家安全各项重点工作，建立健全宣

传教育工作机制，积极营造“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退化林修复、低

产低效林改造、森林抚育和国家储备林

基地建设，抓好生态保护修复，增加优

质生态产品供给，推进绿色生态强市建

设迈出新步伐。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了一季

度全市污染防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

调，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推动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筑牢生态环境安

全屏障，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

质量发展。 

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精

神，强调，要强化经济运行科学分析调

度，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

作用，抓好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坚

持开源与节流并重，加快推进各项税源

建设。要扎实做好稳定和扩大就业工作，

继续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着力激发创新

创业活力，加大重点群体就业保障，大

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实现更加充

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会议听取了一季度全市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安全生产、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市。要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产业和就业帮

扶，集中力量打造一批乡村振兴先行示

范村。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把安

全摆在首位、作为前提，严把项目审批，

严格安全监管，严密防范安全生产事故。

要牢牢把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战略导向，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执法体系和能力建设，加快推进能源

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以“双碳”

引领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质量强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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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纲要》和全省质量大会精神，加强质量

管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努力把新

形势下的质量工作抓实抓好，推动新征程

上质量强市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宜春市打

造产业链链长制升级版实施意见》。会

议指出，全力打造产业链链长制全新升

级版，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融通供应

链、提升价值链，有利于提升我市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加快构建

“1+3+N”现代化产业体系。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2022 年度

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考评结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政府召开第 42 次常务会议 

严允主持会议 

 

4月 28 日，市政府召开第 42次常务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等事宜。

市长严允主持。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深改委第一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准改革正确方向，

聚焦改革重点难点，大力开展改革创新

行动，不断完善改革落实机制，切实

以改革创新破解难题、赋能高质量发

展。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积极

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企业在关键核

心技术创新和重大原创技术突破中发

挥作用。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创新攻坚

行动，促进国资国企做大做强。要深入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持续助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

第四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中国式

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致贺信精神，

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全

面贯彻“三新一高”发展理念，加快建

设“1+3+N”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大力实施数字经济“一

号发展工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奋

力描绘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宜春画卷。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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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要论

述，坚持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为引领，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

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

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重

要论述摘编精神，以及省安委会全体成

员会议精神，听取了一季度社会稳定工

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

和安全，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

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深化安全生产重

大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和防范较大以上事

故攻坚行动，强化汛期安全防范，加强

社会面管控，大力开展安全宣传和风险

提示，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

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

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

诈骗法》和《江西省平安建设条例》，

紧紧围绕“平安宜春”建设目标，以平

安创建为抓手，严打电信网络诈骗，做

深做细涉稳突出问题攻坚化解，加快建

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促进矛

盾纠纷及时有效化解。 

会议听取了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

整治部署落实情况汇报，强调，当前正

值企业生产活跃期、项目建设集中期、

交通运输繁忙期、旅游市场黄金期、灾

害天气频发期，又临近“五一”假期，

要聚焦目标，突出重点，压实责任，强

化交通运输、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

点行业领域，开展针对性、“体检式”

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大会诊”，

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安全生产风险隐

患，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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